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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业五大亮点 前两个月保费收入同比增长40.74%

 经济日报 2010-04-17   我要评论 

  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保费收入情况看，截至2010年2月底，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为2988.06亿元，同比增长

40.74%，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为651.79亿元，人身险保费收入为2336.3亿元。这些数据表明，我国保险业仍处

于快速增长期。市场上，结构调整依然是各家公司的主题。由于策略不同，保险市场的占比排位在发生着微妙

的变化；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，“保费规模”和“保险收入”将成为保险机构必须权衡的问题；监管层进一

步规范了进入“保险集团”的经营范围，门槛的抬高意味着监管进一步严格。 

  亮点之一 结构调整 公司排名发生新变化 

  保险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继续在结构调整上下功夫。随着保险业的发展，保险机构将逐步不再“以

保费论英雄”。 

  保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继1月份保费收入“开门红”之后，2月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仍有大幅增长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加快结构调整是推动保险公司保费增长的主要动力。 

  中国人寿披露的2009年年报显示，2009年其总保费收入为2759.70亿元，增长3.9%，但首年期缴保费、10年

期及以上首年期缴保费、续期保费及意外险保费的增长分别是12.2%、45.6%、21.3%、13.7%，都高于总保费收

入的增速。 

  “2009年，我们主动调整团险业务，团险业务同比有较大下降，但个险、短期险业务稳步增长。”中国人

寿总裁万峰表示，“结构调整是否到位，要看首年期缴保费、10年以上首年期缴保费、意外险保费占短期险的

比例等这些数据，而不是保费规模水平。” 

  今年前两个月保费收入数据显示，中资寿险公司中排名前三位的是中国人寿、平安人寿、新华人寿。一直

位列寿险市场前三的太保寿险则落到第五名。 

  对于这个排名的滑落，太保寿险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。“太保一直没有投连险，只有很

少的万能险，产品主要以分红险为主。加之去年开始大力调整银行保险渠道的产品结构，减少或停止了三年、

五年期趸交保单，加大了对银行保险渠道十年期期缴的推动，所以保费规模自去年以来几个季度都在缩减。” 

  “以前总公司考核分公司都是以规模保费计算，以保费规模论业绩。从去年开始则严格按标准保费来考核

分公司，业务推动和奖励措施也是以标准保费的高低来评判。”太保寿险一位分公司业务主管如是说。 

  数据显示，太保寿险2月当月保费收入同比增长67.5%，1月与2月累计保费收入同比增长56.6%。业内人士表

示，这说明太保的结构调整已完成一个周期，保费收入进入持续增长通道。 

  此外，去年财政部和保监会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》的相关要求，将在今年已经发布年报的中国

人寿以及即将发布年报的中国太保、中国平安这三家上市保险公司的年报中有所反映。 

  新会计准则2号文件，主要规范了保险混合合同分拆、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三个方面的

内容。其作用主要是消除保险公司A股和H股的会计差异问题。具体体现如下：首先是保费收入的确认和计量，

将引入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分拆处理，A股向H股靠拢；其次是保单获取成本不递延，计入当期损益，H股将向A

股靠拢；最后将采用新的基于最佳估计原则下的准备金评估标准，对险企责任准备金做新的评估，这一点A股和

H股年报均需作出改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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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前，三家保险公司已分别公告，将在2009年年报中执行财政部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》。 

 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郝演苏表示，新会计准则2号文件使得“保费规模”与“保费收入”不再是同一个概念。

“随着保险业发展方式的转变，我认为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定位，保险业不应再以保费论英雄，总资产、利

润等都应成为衡量保险公司业绩的指标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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